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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 

的独立意见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环保”或者“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林环保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述

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基本情况： 

2012年 3月 23日，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林集团”）签署了《关于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科林集团

同意将其持有的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德技研”）60%的股权以立

信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144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71,103,655.60为交易价格转让给科林环保，科林环保同意受让。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和结论性意见： 

我们在本次董事会前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关于公司本次关于收

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汇报和相关说明，审阅了公司与科林集团签

署的《关于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2]

第 1041 号和《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144号）。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加城市垃圾焚烧烟气处理系统的环保

工程项目，延伸了产业链，符合公司中长远发展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合理，定价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32 号之第 2 号：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的要求。因此，同意本次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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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

立意见》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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